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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空間股份有限公司
網路辦公室服務免費專案申請表
台北市105松山區復興北路181號7樓之4
TEL: 02-6606-5899  FAX: 02-2545-0148
申請項目： FORMCHECKBOX 
新申請 (專案代碼：      )                                　　　客戶編號：      (內部使用)　　　　　　　　　　　　　　　　　
	公司基本資料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統一編號：     
公司地址：     

	申請人
	技術聯絡人

	申請人：      　　　　　　　　行動電話：     
電  話：              分機：     傳真：     
E-mail：     
	聯絡人：      　　　　　　　　行動電話：     
電  話：              分機：     傳真：     
E-mail：     

	服務需求

	網路會議室

同時上線人數：  FORMCHECKBOX 
 3人 　
中文會議室名稱：                    英文會議室名稱：                   
密碼：                     (限英文及數字)             


	免費體驗期間 （內部填寫）

	自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止

	說明事項

	· (待申請流程完成後，我們將會寄給您一份啟用通知書及帳號密碼。
· (免費錄影檔空間為50MB，設定頻寬上限為128kbps。

· (訪客加入會議可使用會議密碼登入（由會議召集人提供）。


	客戶簽章

	本公司完全了解並接受本合約及背面用戶約定條款所記載相關條款及費用，並提供營利事業登記證，負責人身分證影本供登記使用。

公司大小章： 

授權者簽章： 

     日期： 

	建檔人員
	專案核准
	經銷商
	業務代表

	
	
	
	


V96.02

IProom 線上服務租用契約條款
第1條、 申請租用線上空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線上服務、主機硬碟空間及頻寬等服務（以下簡稱本服務），依本契約條款辦理。

第2條、 本服務之系統軟硬體設備由本公司提供集中管理，並提供設備及網路之全年無休使用，客戶於租用期間僅擁有本服務所有軟硬體之使用權，不包含所有權。

第3條、 為保障客戶維護更新其存放資料及使用服務之權益，客戶需於申請租用時，詳細填寫申請資料及管理者帳號及密碼，並對該帳號及密碼負保管責任。

第4條、 本服務之客戶服務中心提供每周一至週五上午九時至下午六時(國定假日除外)之線上客戶服務。

第5條、 客戶租用本服務應繳各項費用及收費標準。客戶應依本公司每月寄發發票金額於每月20日前以現金、即期支票或匯款方式繳納當月份之一次性費用及月租服務費用。逾期未繳納者，將於當月底終止所有之服務並沒收保證金。

第6條、 本公司基於系統維護或轉換需要，得於七日前公告或通知客戶後，暫時縮短或停止運作時間，但於緊急情況時，不在此限。

第7條、 客戶應自行負責用戶資料的整理、檢驗及應用系統參數設定的正確性、包含資料庫或上載檔案系統等資料所有權屬客戶，本公司對於上開資料錯誤所招致之任何直接或間接損害，概不負責。前述工作可委託本公司協助備份處理, 此費用另行報價。

第8條、 客戶租用本服務，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原因，致系統障礙不能使用時，本公司應扣減租費。服務連續阻斷八小時以上者，每八小時扣減月費三十分之一或年費三百六十五分之一，但不滿八小時部份，不予扣減。阻斷不通應扣減之費用總額以當月或當年費為上限。阻斷開始之時間，以本公司察覺或接到客戶通知之時間為準。但有事實足以證明實際開始阻斷之時間者，依實際開始阻斷之時間為準。

第9條、 本公司應維持本服務系統設備之正常運作，遇有障礙應於接到客戶通知後一個工作日內儘速修復。但當日資料因系統設備障礙、阻斷，以致發生錯誤或毀損，本公司不負損害賠償責任，但本公司得依客戶要求，提供備份資料，此備份資料處理費另行報價。

第10條、 因天災、地變等不可抗力事件或因其他不可歸責於本公司或非因本公司所能控制之事由（如因電信事業之交換網路、局線設備、終端設備等損壞斷訊或因客戶端線路或設備損壞等）所致之服務中斷，本公司不負任何賠償責任。

第11條、 網際網路網網相連，資訊傳輸路由及頻寬等皆由各網路管理者決定，所以跨網通訊時，本公司無法保證任兩端點間必定連通以及連通後的網路品質。

第12條、 除因未經授權使用或洩漏專有資訊之情形外，依本租用契約，對租用本服務之客戶之損害賠償責任，應以客戶實際繳交之壹個月之系統使用月租費為上限。雙方依本契約對於他方或其他人（含自然人或法人）之損害賠償，對於特殊、偶發、衍生或間接損害、損失或商譽、商業利潤、停工、資料損失、電腦無法運轉或功能錯誤或其他商業損害或損失，或其他懲罰性賠償金，均由客戶自行負責，本公司概不負責。

第13條、 本業務之租用，變更服務內容等異動時，由次月生效。客戶租用本服務自本公司完成裝妥可供使用之次月一日為起租日，前月之月租費以實際天數計算。

第14條、 客戶申請終止租用本服務應於預定終止租用日三十日前向本公司提出終止申請，客戶方應於租用終止或屆滿之次日起一星期內，將其所提供之資料自本服務移除，如逾期未移除時，本公司得逕予刪除之。

第15條、 客戶租用本服務應繳之費用，應在本公司通知繳費之期限內繳清，逾期未繳清者，本公司得註銷其申請或通知定期停止其使用，並得暫停其所租用各項服務。客戶後續如繳清欠費，可向本公司辦理服務復原。唯客戶原享有之優惠案之起始日及終止日仍依原申裝之起始日計算，本公司不負擔客戶因暫停期間所損失之優惠條件。客戶欠費經再限期催繳仍未繳納者，由本公司辦理終止租用。

第16條、 客戶對各項應繳付費用有異議並提出申訴者，在未查明責任歸屬前，本公司暫緩催費或停止服務。

第17條、 本公司如因情勢變更，得暫停或終止本服務之經營，客戶不得異議或要求任何補償。但本公司應於預定暫停或終止之日前三十日公告並通知客戶。

第18條、 客戶租用本服務所建立網站網頁內容應無違背公序良俗或違反法令之情事；如經本公司察覺或經人舉發有前述約定之情事時，經本公司以書面通知於限期內改善或移除，如逾期未改善或移除時，本公司得逕重設系統，系統內其他資料因此遺失本公司概不負責。

第19條、 本契約條款未規定事項，客戶同意遵守相關法令規定及本公司各項服務營業規章規定。

第20條、 本服務如以預繳方式繳付一年之月租費，使用未屆滿而終止租用者，不予退費。

第21條、 客戶不得藉任何理由發送違法廣告信件；如經本公司察覺或經人舉發有前述約定之情事時，經本公司以書面通知於限期內改善或移除而逾期未改善或移除時，本公司得禁止客戶使用本服務，至客戶完成移除或改善為止。如本服務系統內資料因此遺失，本公司概不負責。且客戶經由本服務所發送之電子郵件若非因系統錯誤之故而造成郵件收件者之抱怨或法律糾紛，應由客戶負責向收件者澄清或自負其法律責任。

第22條、 使用本服務之客戶與消費者之相關糾紛，應由客戶自行解決，本公司不負損害賠償責任。

第23條、 本公司得隨時修改本契約條款，修改後之契約條款將以書面通知客戶。客戶如不能接受修改後之契約條款，應於公布之日起七日內通知本公司終止本服務，如未於該期限內終止，則視為客戶同意修改後之契約條款。

第24條、 本契約條款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

第25條、 因本契約涉訟時，雙方同意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本人已詳閱並同意本契約條款

(客戶簽章)










